
2019 年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少年

在海淀区接受义务教育入学问答
一、全市使用统一的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目的是什么？

全市使用统一的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一是预测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数量和分布，做好入学服务。二是利用信息化手段规范入学流程，保障公平、公正。

二、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如何获取今年的入学政策？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继续使用公众服务门户：yjrx.bjedu.cn(5 月 6 日启动后方可登录 )，门户网站上公布统一的技术服务电话和政策咨询电话。

三、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在海淀区申请就读小学，其法定监护人应该在什么时间段网上注册 ?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应该在 2019 年 5 月 6 日 -5 月 17 日进行网上注册 , 填写详细信息，经核实无误后点击提交。

四、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在海淀区小学申请入学的条件是什么？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需要在海淀区接受义务教育，年满 6 周岁（2012 年 9 月 1 日—2013 年 8 月 31 日出生）且从未就读过小学。

五、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应该在什么时间段向街镇递交材料？

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应该在 2019 年 5 月 17 日 9:00 — 5 月 28 日 17:00 向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递交材料 ( 法定公休日除外 )。

六、北京市居住证（或北京市居住登记卡）有哪些要求？ 

1. 适龄儿童少年双方法定监护人（单亲家庭为一方）持有居住地址为海淀区的北京市居住证（或北京市居住登记卡），且在有效期限内。北京市居住证（或北京市居住登记卡）有效期限
的起始时间应为 2019 年 3 月 1 日（不含）之前。 

2. 北京市居住证（或北京市居住登记卡）上登记的居住地址应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上的地址相一致。 

七、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须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1. 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在海淀购房的，应提交房屋产权证（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或提交区房管局经备案的预售房合同及购房发票原件及复印件。房屋规划用途应为住宅或公寓。
2.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在海淀区租房的，应提交2019年3月1日（不含）之前签订的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2019年3月1日以来的租房完税证明、房主房产证原件、房主身份证原件、

有房主签字的《知情同意书》，能证明在此地址实际居住的相关票据和材料（水费、电费、天然气费、电话费等）。房屋适宜居住，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安全，必要时提交安全责任书。其中：
（1）租住单位公房的，提交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开具的连续半年以上的在职凭证（加盖公章）、单位房管部门开具的住房凭证（加盖公章）和房产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2）租住农民个人房且无房产证的，须提交以下两种证明之一：1. 建房屋审批凭证；2. 村委会开具的由村委会初审工作小组集体讨论并决定通过的房屋情况凭证。（以上两种证明均须

所在镇政府审核并加盖公章）
（3）租住集体土地上的房屋的，由镇政府研究决定，出具房屋情况凭证，并加盖公章。
（4）租住我区公租房的，提交适龄儿童少年法定监护人与其单位签署的《人才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或与本区住房保障部门签订的《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5）租住违法建设房屋、办公用房、地下室、过道房、车库房、多人合租房等的居住证明无效；违反国家和北京市房屋租赁规定租住转租的公租房、保障性住房、军产房的居住证明无效。
我区继续记录适龄儿童入学登记地址、就读学校信息，并与 2016 年以来该地址入学信息进行比对，自该套住房（含同一农民个人房）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内只提供一

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
自 2020 年起，应提交规范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主房产证原件、房主身份证原件、有房主签字的《知情同意书》、连续承租一年以上租房完税证明。

八、在京务工就业证明须提供哪些证明材料 ?

适龄儿童少年一方法定监护人须提交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凡受雇于用人单位的，应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不含）之前以本单位职工身份办理了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参保缴费地为海淀区；且用人单位须合法经营运营，无不良信用记录。
2. 在海淀区注册个体工商户的或在各类合法有形市场中正常经营的，应提交 2019 年 3 月 1 日（不含）之前核发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在海淀区依法纳税，无不良信用记录。本人应

于 2019 年 3 月 1 日（不含）之前办理了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参保缴费地为海淀区。
注：以上适龄儿童少年一方法定监护人应于 2019 年 3 月（含）至 2019 年 5 月（含）之间应按月正常连续参保和缴费，2019 年 3 月（含）至 2019 年 5 月（含）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

记录为补缴的不予通过。  
自 2020 年起，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至少一方办理了北京市社会保险参保手续，参保缴费地为海淀区，参保缴费时间应于 2019 年 9 月 1 日（不含）之前，且应于 2019 年 9 月（含）至

2020 年 5 月（含）之间按月正常连续参保和缴费，2019 年 9 月（含）至 2020 年 5 月（含）期间的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为补缴的，不予通过。

九、适龄儿童双方法定监护人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应出示哪些材料？

适龄儿童双方法定监护人户籍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应出示结婚证明、双方法定监护人户口簿及适龄儿童《出生医学证明》。

十、不符合我区入学条件的非京籍适龄儿童如何入学？

按照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下发的《关于做好无学籍流动学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基一司函〔2014〕32 号 ) 要求，学生在流入地必须先具备入学资格，入学后才能建立学籍；在不合格学
校就读的，不能建立学籍；没有学籍回户籍地就读的，户籍地学校必须依法接收并建立学籍。也就是说，户籍所在地政府有责任接收回户籍所在地就读的学生并解决学籍问题。这从国家政策
层面对适龄儿童回户籍地接受义务教育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十一、同一产权房（含同一农民个人房）地址，去年已有一名适龄儿童入学，今年“我”的孩子也要用这一地址申请入学，会不会受“六年一学位”政策的影响？

会受影响。我区继续记录适龄儿童入学登记地址、就读学校信息，并与 2016 年以来该地址入学信息进行比对，自该套住房（含同一农民个人房）地址用于登记入学之年起，原则上六年
内只提供一个入学学位（符合国家生育政策的除外）。

十二、如果非本市户籍适龄儿童不是随其法定监护人来京，是否可以申请在海淀区入学？

不可以。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 2019 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规定 : 非本市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需要在本市接受义务教育的，由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在京务
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家户口簿、北京市居住证（或有效期内居住登记卡）等相关材料，到居住地所在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审核。

十三、上过一年级的学生是否可以再次就读一年级？

不可以。根据北京市学籍管理规定，凡上过一年级的学生，北京市学籍管理系统已为其分配学籍号，此学籍号具备唯一性。在外地已上一年级的学生，学校也已为其建立学籍档案并分配
了学籍号。不能重复在北京市的学籍管理系统中进行登记和分配学籍号。

十四、在注册登记的时候，如果编写一个虚假信息能不能通过登记？

我市有关部门建立了系统联网验证、当面验证等多道验证审核程序，以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无论在哪个验证环节发现信息虚假，该条信息都将成为无效信息，可能影响儿童少年正常的
入学程序。为此，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在登记时一定要认真核实信息的真实准确性。

十五、信息填写错误了怎么办？

若注册的信息填写错误，请自行进行网上撤销信息，并在 5 月 6 日—5 月 17 日期间重新注册并
填写信息。

十六、登记的手机号码有什么作用？ 

登记的手机号码用于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获得各阶段相关信息，务必填写正确。

十七、没收到验证码短信怎么办？

首先确认注册手机号码是否填写正确，然后确认手机是否欠费或安装了短信拦截工具，若未出现
上述情况请拨打学龄人口信息采集系统客服电话 4008310001 咨询具体情况。

十八、《信息采集表》丢失了怎么办？

可登录学龄人口信息采集系统重新打印《信息采集表》。

十九、去学校登记需要带什么材料？

以学校公示的登记信息公告为准。

二十、如何知道是否被学校接收？ 

系统会通过网络平台和短信告知。一经接收，入学结果不能更改。

二十一、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是否可以正常上学？

按照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北京市中小学管理信息系统将依据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
系统建立新生学籍。不参加学龄人口信息采集不能建立学籍，无法正常入学。

办理入学咨询电话 
1. 北京市小学入学服务平台使用办法及故障咨询电话 : 4008310001 
2. 联审小组咨询电话由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公布。
3. 各学区咨询电话 :

清 河 学 区 82748109	 学 院 路 学 区 62393652
上 地 学 区 62967726	 中 关 村 学 区 82356066
海 淀 学 区 82620162	 紫 竹 院 学 区 68436675
八里庄学区  88138210                永 定 路 学 区  56840688
西三旗学区  82938430                羊 坊 店 学 区  68173558	
万寿路学区  88625882                青 龙 桥 学 区  62881416
四季青学区  62877100                北 太 平 庄 学 区   62184831
花园路学区  62061772                上庄西北旺学区   50981545
温泉苏家坨学区   56128366

4. 学区归属及入学流程咨询电话 :  82557630   62819680
咨询时间： 8:30—11:30    13:30—17:00 （周一至周五）


